




推薦序　如果不會自動思索，那就

閱讀吧！

陳欽賢

生長於戒嚴時代的我，從小對法律的認知就是「規定什麼事情不能

做，什麼事情做了會被處罰」的東西。大一時進了法律系，雖然是當時

倒數第一的志願，留美的老師第一堂課還是恭喜大家，說在美國都是念

法律的人站在最重要的職位。聽了之後有點飄飄然，彷彿自己也即將成

為控制核彈按鈕的那個傢伙。退伍後考上司法特考，實習時老師叫我當

庭決定少年可不可以責付給家長一起回家，緊張之餘眼角瞄到少年和家

長期盼的眼神時，心中蕩出一絲掌握權力的不安和快感。接著台灣出現

第一位律師總統，法律系從此也成為社會類組的首選。而我，依舊靠著

這門學科養家活口。

這整個過程，我從來沒有想過法律和追求幸福有關。

年少時認為法律是國家管控人民的機器之一，以為解嚴多年之後這

個情況會獲得改變。但近幾年看電視新聞講到諸如遙控自拍機和Uber等
新興事項，年輕的主播義正辭嚴地皺眉說道「竟、然、無、法、可、

管」時，我的白眼就一路翻到背後，「那麼愛被法律天羅地網地管，你

怎麼不搬去北韓住？你一定很懷念我小學時代的台灣厚？」因為那是個

沒有法律也可以管你、限制你，甚至沒有法律你也不敢與眾不同的地方

和年代。大家應該都知道有些事情無法可管，才是自由國度可愛和幸福

的地方。希望事事有法可管，無非是期盼有個法律規定可以讓大家覺得

安全或生活受到保護。

但法律的存在，真的能讓我們感覺到安全或幸福嗎？

我的生活和工作經驗中，法律不只常常沒能帶給大家幸福，有時還



會帶給無辜和被主流社會忽視的人以及他們的家人痛苦。看到江國慶、

徐自強、陳龍綺、蘇建和的名字像跑馬燈一樣滑過腦中；再往前一點，

想想那位鄒族青年湯英伸，這些都是法律造成人民痛苦的印記。面對這

一切莫名其妙的過程和結果，我們不禁自問︰「我們念法律的目的是什

麼？」我想，沒有人會說「念刑法的目的是要把無辜的人送進監獄」。

大部分的人會說「要實現公平正義」，那種自小讀聖賢書在心中滋長而

出的素樸公平正義。知道目的之後，或許可以接著問：我們現在的表現

有沒有背離當初的目的？

這本書讀完之後，我一直問自己：如果我在開始當法官之前就讀過

它，如果我早一點讀過它，這一條法官的路我會不會走得比較不坎坷一

點？我會不會有更多的勇氣、更堅定的念頭去面對過往圈內的光怪陸

離？我會不會早一點開始進行實務圈不鼓勵的獨立思考？我能不能早一

些擺脫年輕的銳氣和氣盛？會不會讓我冤枉被告的可能性低一點？

我沒有答案，但我知道真的有可能。只知道現在看它，滿是感觸和

會心一笑。

老師在書中提到了善良、靈魂、幸福和自由。坦白說，在此之前，

我（或許有不少的人）壓根兒沒有想過前三個字眼和法律有關，於是開

始思索，並且蒐尋記憶。

因為現實的需求和長時期的因循，使我們每年把許多「還沒有準備

好當法官的年輕人」（包括當年的我）推上法庭指揮訴訟，因而造成了

老師所說「這樣的年輕（或不年輕）氣盛，對法律上的公正性，不管是

形式上或實質上都是致命傷」的情形。接下來，為了新陳代謝和出人頭

地，每年又有一群「還沒有準備好當上級審法官」的人爭相往二審和終

審法院擠。整個忙碌和競逐的過程中，我們常常忘記思索，因為根本沒

有時間思索。於是，我們慣於用最高法院的判決先例解決問題，在判決

中引用為「說明問題的理由」。然後，常常不再去想法律應有的樣子，

也常常讓法律的運用失去了靈魂。終於，我們成為陳瑞仁檢察官筆下的

「不思考的（不好）法官」。



如果有人能提醒我們，用善良的心去思考，讓法律變得帶著靈魂，

不致於成為「萬聖節賣給小孩的，笑鐵面心中無喜，哭鐵面心中無悲的

神鬼面具」。或許我們就不會用「大陸地區的法治環境及刑事訴訟制度

已有可資信賴之水準」這種只有極少數台灣人會相信的文字，作為終結

兩位被告生命的其中一個理由。

台灣人民雖然常見自私與短視，但是善良。善良可能是台灣人最能

夠安身立命的原因。除了每次重大災難後一定會出現的樂捐與志工潮，

我們從二○一五年高雄大寮監獄越獄失敗的囚徒（也就是世俗觀念中的

惡人）決定放棄他的人生，也不願意再傷害任何無辜的生命就可以知道

這一點。只有善良，我們這些「全糖法律人」才可能有勇氣突破師爺書

吏的格局，我們才可能為人民而存在，而不是只為了既得利益的團體和

價值而存在。

思索之後心存善良，或許我們真的可以讓法律為大家追求到幸福。

如果我們不能自動思索，那就閱讀吧！或許有那麼一天，我們真的

可以成為一個自由的人，然後「不知不覺已經走在我們想去的路上」！

但其實我最想問老師的還是，梧州街隔著和平西路的對面那家蚵仔

麵線老店還在開嗎？

　

本文作者為台南地方法院法官



推薦序　法律不是一切的解答

邱靖貽

法律對一般人而言，多少有些距離感，無論是大家不想和它扯上關

係，或是由於它的生硬而覺得疏離，但其實不管你想不想談，法律問題

每天都在你我的生活裡上演，每個人好像也都覺得自己可以評論上幾

句。此時會出現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大家一邊在說「我又不是念法律

的，這麼專業的東西我怎麼懂」，但同時在無數社會新聞中會看到「這

法官根本是恐龍、都亂判，難怪大家都不相信司法」一類的留言，那大

家到底是很會還是很不會呢？

如同黃榮堅老師在書裡面所提到的，「許多人對不經思索的直覺宣

稱為正義」，但果真可以只用情緒決定正義？在我們無意識或有意識地

盲目的隨波逐流的時代，你要如何培養獨立思考的能力？或者，怎樣叫

做「會獨立思考」？這本書談的不只是法律，它還談道德、談價值觀、

談哲學、談文學、談身為人應該有的樣子和態度。你可能會有疑問，法

律系教授為什麼不好好專心談法律就好，講這麼多其他的東西要做什

麼？如果讓我來回答的話，至少，對我來說，因為法律不是一切事物的

答案，很多時候更可能往往給不出個真正「正確」的答案。

法律的極限，其中之一在於對事實認知的極限，我們是人、不是

神，法官和檢察官也一樣，只能在最大用心程度下探求事實，而無法找

出一個客觀上一百分的解答。法律真的不是萬靈丹，而生活要如何愉快

得起來，不可能是靠法律，即使法律在某些時候提供我們解決問題的方

式（或者說手段？），但到頭來能讓我們覺得愉快的，只能是我們自己

的念頭，而不是法律或依據法律所寫出來的判決。因此，問題的根本並

不純然在於法律如何制定：「既然對真實的理解是善良的前提，那麼如

果我們心存善念，必然先會有求真的意願。或者倒過來說，如果我們不

在乎世界的真，那是因為我們不在乎世界的善，當然也更不在乎世界的



美。」

人的一生好像很漫長，卻也似乎很短暫，我們都希望要活得快樂、

過得幸福，但如果一直身陷於平庸的框架裡，恐怕也很難體會快樂幸福

的真意。這本書讓我最最反覆思索的一句話：「自由的意思不等於就是

和別人不一樣，自由的意味不顯示在特別有錢、特別有名或特別有地位

上頭，而是人在做選擇的時候可以克服天性或外在環境給人的道德障

礙。」這麼說來，自由的追求不會是唾手可得的，但世界上真正讓我們

感受深刻的事物，不也都是如此？

一九九七年，我作為大一新鮮人的第一個學期，在學長姐的推薦

下，我選了黃榮堅老師的刑法總則，教室裡很多像我這樣搞不清楚狀

況、只知道慕名而選的新生，後來才發現還有不少覺得老師的課值得再

次回味（不是因為被當而被迫回味）或從外校遠道而來旁聽的學生。同

樣到後來我才知道，原來大家普遍覺得刑法很艱澀抽象，我之所以沒有

產生這樣的感想，反而還對刑法滿有興趣的，其中的差異應該就在於我

從一開始就是透過黃榮堅老師認識刑法的吧。

在讀這本書的時候，就好像回到當時的課堂上，或者更貼切的說，

很像老師和我在閒話家常（但是屬於默默的蘊含很多智慧的那種，不是

八卦或背後對人家說三道四的閒話），字裡行間無處不是老師的一貫風

格。我想一個人的本質果然很難藏得住，老師花了幾十年的時間和法律

為伍，藉由這本書所想要傳遞的基本概念，以一種很流暢的、彷彿內建

在身體裡的，在侃侃而談間，用屬於老師極個人風格的方式呈現。

從書中不難發現，老師除了做了大量的閱讀，對社會事件、對時下

流行、甚至對臉書留言（包括我個人的），都投注了高度的關心。就我

而言，一位好的法律工作者（無論老師是否樂意接受這樣的稱謂）便應

該如此，他不可能只抱著六法全書躲在自己的小房間裡，即便他可以把

每個法條、相關實務見解和國內外各派學說都背得滾瓜爛熟，一旦和現

實生活脫節，他就很難是優秀的法律人，也很難做出讓一般人都聽得

懂、聽得下去的論述。



不過我相信，和你是不是曾經接觸法律無關，這本書所帶給我愉快

的閱讀體驗，你一定也感受得到。

　

本文作者為執業律師



作者序　帶著生命的感覺說法律

黃榮堅

該如何說一件事情，是一個重要的問題。我們小學上音樂課時都學

過〈我是一隻小小鳥〉這首歌，歌詞最後說，我不知有憂愁，我不知有

煩惱，只是愛歡笑。小孩子上音樂課，唱歌就像背書一樣，唸完歌詞，

就算是唱歌。但今天回想起來，每一次聽到這首歌，越來越明顯的感覺

到，這些音符要說的好像不是一隻不知憂愁與煩惱的小小鳥的事情，因

為這旋律和〈火車快飛〉給人快樂的感覺完全不一樣，這裡這隻小小鳥

透露出來的好像是一絲哀傷的心情。後來我開始學鋼琴彈到這首歌，樂

譜上標註曲名是〈夜快車〉。我不知道這曲名是不是有在說什麼故事，

不過至少應該不會離開音符背後的心情太遠，甚至有時候會讓我聯想到

張秀卿唱的〈車站〉，但沒有那麼露骨的悲傷就是了。看來，把這旋律

的心情在文字上用一隻不知道有憂愁與煩惱的小小鳥來做表達似乎不是

很貼切。

我甚至經常想到一個問題︰要告訴人家一件事情，文字是否一定是

當下好用的表達途徑？電視上曾經有一個酒類廣告，內容講的是一個父

親不知道要如何勸說自己那已經長大成人卻又令人傷腦筋的兒子。最後

很神奇的是，父子兩個人靜靜坐下來小酌兩杯，都不必說什麼話，兩個

人就忽然都想通了。廣告的結語是︰溝通從分享開始。廣告好像把本來

有一點道理的東西更加誇大，不過關於言語文字是不是真的好用的問

題，禪宗裡許多智者不語的小故事也一再圍繞在這樣的懷疑上頭。童安

格的〈其實你不懂我的心〉，歌詞本身說出許多經驗過情感忐忑的人的

心事，但最打動我的心情的部分其實是第一段歌詞後沒有文字的間奏。

〈荒城之月〉也是一首簡單而膾炙人口的曲子，它的曲名和旋律對應的

傳神也不在話下，但如果把文字和旋律拆開來看，會讓你心情波動的是

〈荒城之月〉這曲名帶來的想像，或是旋律？這答案好像很清楚，因為

當我在琴鍵上一個音符接著一個音符彈出來的時候，完全無須費力想



像，早已全身雞皮疙瘩。

那麼我們該如何說法律？我很希望有高明的人可以像寫〈荒城之

月〉或寫〈其實你不懂我的心〉一樣，寫一首述說法律是什麼的曲子，

讓聽過的人馬上意會出法律的故事，馬上懂得公法上的法律保留原則，

懂得刑法上的罪刑法定主義，也懂得民法上的契約自由原則，從此學生

不必辛辛苦苦的在教室聽老師上課就可以懂法律。不過雖然有夢最美，

但任何人用膝蓋想也知道，這樣的夢是只有哆啦A夢才做得出來的夢。

於是我們只能回到層次現實一點的思考，如果最後還是要使用語言文

字，那麼是要用怎麼樣的語言文字說法律？

一個語言或文字的意義指的就是我們使用到這語言或文字的情境，

例如當我們眼睛看到桌上的水壺時會說「水壺」，當我們即使坐下來皮

膚還是不斷冒出汗水時，我們會說「熱」。從這個角度來看，不管是對

一個東西或一件事情，我們透過語言文字所要理解的應該是那東西或事

情在這世界中現實的樣子，而不是對語言或文字本身的記憶。或者根本

應該說，除了數學與邏輯，如果最後不是訴諸我們在這世界的經驗與感

覺，我們沒有辦法理解任何東西和道理。說到法律，如果不是從我們作

為一個人在這世界當中一百種快樂和一百種痛苦的感覺去說法律，所說

出來的法律似乎也不是人本概念的法律。因此，在傳統的法律文字敘述

之外，本書立意在帶著生命的感覺說法律。既然要帶著生命的感覺說法

律，無法避免的也要帶著浪漫的期許說法律，只因為一旦去除浪漫，人

的存在意義不完整，內心的自我也不會滿足。此外，也因為一個人只有

兩隻眼睛和兩隻耳朵，人無法看盡人世間每一處幽微的角落，所以書中

借用很多小說裡的故事和氣氛作為說理鋪陳的一部分，讓我們可以透過

觀世音菩薩的千眼去關照人，去理解世界。

靈魂不歸法律管，意思當然不是說，既然法律不管靈魂的事，所以

你可以放心做惡魔。靈魂不歸法律管，講的是現實層面的問題，也就是

雖然法律某程度管得到人的外在舉動，但法律對人在內心究竟選擇自己

要做天使或做魔鬼，天生無能為力。靈魂可能背叛法律，譬如法律可以

規定對駕駛人在高速公路違規走路肩的行為罰三千元，但有錢人可能就


